
臺南市總工業會 

蒐集個人資料告知事項暨個人資料提供同意書 

臺南市總工業會附設職業訓練中心依據個人資料保護法，因應關個人資料保護規定，在向您蒐集個

人資料之前，依法向您告知下列事項，當您勾選「我同意」，表示您已閱讀、瞭解並同意接受本同

意書之所有內容： 

一、蒐集目的及類別 
為本業務相關活動報名辦理、通知聯繫、活動訊息發布、問卷調查、相關統計分析等 之蒐集目

的，而須獲取您下列個人資料類別：公司名稱、聯絡人姓名、身分證字號、生日、職稱、手

機、E-mail、電話。 
二、個人資料利用之期間、地區、對象及方式 

您的個人資料，除涉及國際業務或活動外，將提供本機關(構)於中華民國領域，於上述蒐集目

的之必要合理範圍內加以利用至前述蒐集目的消失為止。 
三、當事人權利行使 

依據個人資料保護法第 3 條，您可向計畫執行單位請求查詢或閱覽、製給複製本、補充或更

正、停止蒐集/處理/利用或刪除您的個人資料。 
四、不提供個人資料之權益影響 

如您不提供或未提供正確之個人資料，或要求停止蒐集/處理/利用/刪除個人資料、服務訊息的

取消訂閱，本機關(構)將無法為您提供蒐集目的之相關服務。 
 
各項通知服務、相關訊息之停止寄送，可透過訊息內容提供之取消訂閱連結通知。您可於上班時間

聯繫計畫執行單位（06-3020099，yuchen5201@tncia.org.tw）。就違反本個資聲明事項之行

為，請與活動承辦人反映。 

個人資料同意提供： 

一、本人確已閱讀並瞭解上述告知事項，並勾選「我同意」授權貴機關(構)於所列目的之必要合理

範圍內，蒐集、處理及利用本人之個人資料。 
二、本人瞭解此同意書符合個人資料保護法及相關法規之要求，並同意提供予貴機關(構)留存及日

後查證使用。 

□同意       

簽名 :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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